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函

地址：220307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聯絡人：王瑋琳
電話：02-2272-2181　分機245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3日
發文字號：臺藝大博字第11510015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廖有章先生獎學金申請流程與教學、附件2.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廖有章先生

獎學金設置及作業要點 (114.12.23通過行政會議) 附件一 附件二

主旨：檢送本校「廖有章先生獎學金」申請文件，請惠予轉知貴
校學生，並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為延續廖有章先生澤被學子善行，本校特別針對各大專院
校清寒、需要急難救助、藝術表現優異、參與國際與兩岸
交流學生，進行獎助與協助。獎學金申請對象、期限和檢
附資料，請參閱流程圖、申請教學與作業要點等附件。

二、申請採線上表單填寫與紙本文件寄送，自115年4月1日至5
月31日止開放申請。請依格式填具資料後擲寄本校，並註
明：申請「廖有章先生獎學金 - ΟΟ 項目」，收件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地址：新北市220板
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三、申請流程與教學及作業要點請參考附件。若有疑問，歡迎
電洽(02)2272-2181分機2454，聯絡人王小姐。

正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國立中
正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北大
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
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屏東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
東專科學校、臺北市立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
團法人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中

正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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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初審 複審 公布 核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廖有章先生獎學金」
申請流程圖

每年2次
上半年受理時間4/1-5/31
下半年受理時間10/1-11/30
*急難救助得隨時申請

請參考各項目申請文件，
請填線上表單並寄送紙本
(郵戳為憑)：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有章藝術博物館收
請註明：申請廖有章先生獎學金

由主辦單位確認申
請資料是否完整並
查核相關資格文件。

於申請截止兩週內向學金委員會提出。
*急難救助為每兩個月審查。

召開獎學金委員會，
決定最終獎學金名單
及金額。

獲獎學金名單公布於
有章藝術博物館官網。
獎助金額已郵件通知。

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核發各項獎學金至申
請人帳戶。

確定複審名單。 確定獲獎學金名單及
金額。

各
項
目
申
請
文
件

1. 申請表(清寒)
2. 在學證明
3. 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
4.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5. 導師晤談紀錄表
6. 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證明

清寒
申請對象：臺藝大在學學生

急難救助
申請對象：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藝術表現優異
申請對象：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國際與兩岸交流
申請對象：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1. 申請表(急難救助)
2. 在學證明
3. 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
4. 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5. 導師晤談紀錄表
6. 家庭收入相關證明
7. 依具體事實之佐證文件

1. 申請表(藝術表現優異)
2. 在學證明
3. 上一學年成績單(兩學期)
4. 校內老師具名簽章推薦信
5. 得獎證明(一年內得獎事實)

1. 申請表(國際與兩岸交流)
2. 在學證明
3. 交流計劃書
4. 交流單位邀請函或錄取信
5. 申請人出國核准文件
6. 指導老師同意書或推薦信

* 國際交換生不包含在內。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廖有章先生獎學金」
申請教學

填寫線上表單 印出表單回覆 紙本資料寄送 完成申請

請完整填寫「線上表單」
https://forms.gle/Xef

sTv8d9DgEspvq9

⚫ 請至信箱確認線上表單
之「表單回覆回條」。

⚫ 點選信件右邊三個點，
看更多選項。

⚫ 點選列印，並選擇雙面
列印將表單內容印出作
為申請表。

紙本寄送文件應包含：
1. 申請表：列印表單回覆

回條 (參考步驟2)。
2. 證明文件：在學證明、

導師晤談表、佐證文件
等 (請參考各項目需求
提供)。

本館收到線上表單填寫
資料及紙本文件後才符
合申請資格。

◇收件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收
*請註明「申請廖有章先生獎學金- XX 項目」

◇聯絡電話：(02)2272-2181分機2454，洽王小姐。
◇聯絡信箱：maruko44@ntua.edu.tw

1 2 3 4

申請資料請掃 QR code >>

https://forms.gle/XefsTv8d9DgEspvq9
mailto:maruko44@ntu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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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廖有章先生獎學金」設置及作業要點 

 114年5月13日經113學年第1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年12月23日經114學年第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主旨： 

為延續廖有章先生澤被學子善行，特別針對各大專院校清寒、需要急
難救助、藝術表現優異、參與國際與兩岸交流學生，進行獎助與協助。以
促進藝術教育的發展、支援經濟困難學生，以及加強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
期盼對於未來藝術領域人才之培養克盡一份心力。 

二、獎學金基金運作及分配： 

獎學金設立總額為新台幣(下同)5,000 萬元的獎學金基金，其本金及孳
息均可作為運作與使用分配。每年度獎學金分配比例原則如下： 

(一)清寒：（4 0 萬元/年） 

1. 符合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者 5 人，每位 4 萬元。

2. 符合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者 10 人，每位 2 萬元。

(二)急難救助：（ 60 萬元/年） 

1. 急難救助符合以下條件：

(1)父母其中一方因失業或生病，無法負擔學雜費或生活困難者。

(2)父母離異或父母其中一方亡故，無法負擔學雜費或生活困難者。

(3)家庭突逢變故者。

(4)其他經委員會核定屬於急難救助條件者。

2. 補助金額依個案情節由獎學金委員會決定，並請校方導師提供簡要急
難說明。

(三)藝術表現優異：（ 40 萬元/年） 

1. 國際競賽：25 萬元/年。

2. 全國競賽：15 萬元/年，全國性於校內的初賽、校內競賽與學生社團舉
辦之競賽等不予採計。 

3. 補助名額與金額依個案情節由獎學金委員會決定。

(四)國際與兩岸交流：（ 40 萬元/年） 

1. 國際交流：20 萬元/年。

2. 兩岸交流：20 萬元/年。

3. 補助名額與金額依個案情節由獎學金委員會決定。

三、獎學金申請對象及審核機制： 

獎學金申請對象主要分為四類： 

(一)清寒學生：申請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為經濟狀況困難的學生提供資
助，減輕其學費及生活費壓力；提交如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證明及經濟困難狀況說明等。 

(二)急難救助：申請對象為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為經濟狀況困難的學生
提供資助，減輕其學費及生活費壓力，需提交經濟狀況說
明或相關證明。 

本校同學限申辦「急難、藝術表現優異、國際交流」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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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表現優異學生：申請對象為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鼓勵藝術表現卓
越的學生，獎勵其優異的藝術成績成就；繳交老師推薦信及
其他證明文件。 

(四)國際與兩岸交流：申請對象為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促進國際或兩岸大
學生的交流與合作，提供赴國際或兩岸學習、研究的機會；
提交交流計畫書、交流邀請函或其他相關文件。 

四、申請期限： 

(一)每年 2 次，各於 4 月1 日至 5 月 31 日與 10 月 1 日至 11 月30 日開放
申請，分別於 2 月及  8 月底前公布獲得獎助或補助名單。 

(二)急難救助之申請得隨時為之，不受上述申請期限之限制。 

五、審核程序： 

(一)申請 

1. 由本校開放校內外學生或團體推薦。 

2. 由財團法人廖有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推薦。 

(二)初審 

1. 由本校指定單位確認提交申請者提供之資料符合形式申請條件。 
2. 上述初審之結果應由指定單位於申請期限過後二周內向獎學金委員會
提出，惟急難救助部分，應於申請者提出後一周內向獎學金委員會提出。 

(三)複審：召開獎學金委員會進行複審，決定最終獲得獎助或補助名單。 

(四)發放：本校應於公布名單後 30 日內完成發放。 

六、獎學金委員會組成與職責： 

(一)委員會委員組成：組成成員 5 人，任期 3 年；包含財團法人廖有章社 
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提供評審委員當然委員名額 3 人，本校提供委員 2
人，財團法人廖有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得經書面通知本校隨時改派
委員，本校如改派委員時應以書面通知財團法人廖有章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二)職責：獎學金委員會召集人由本校委員擔任，由多數決決議審核決定
獲得獎助或補助名單，並得決議各獎項金額調整、額度流用等事宜，
確保獎學金的運作透明、公正，並按時頒發。 

(三)召集程序： 

1. 獎學金委員會每年應至少召開 2 次，召開期限為每年之 7 月 10 日及 1 
月 10 日前，如有必要時，亦得由召集人或委員三名以上推選召集人隨
時召開，並擔任主席。會議亦得以視訊方式為之。 

2. 獎學金委員會之召開，出席人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開議，且經出席
人員二分之一以上議決同意始得執行。 

七、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決議報校長核定後通過實施，修正時應經財

團法人廖有章慈善基金會書面同意後，再提報行政會議討論決議報校長

核定後通過實施。 




